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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开始启动】2007年5月13日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现场监测室开始对昆明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进行现场采样工作，至17日止已完成寻甸县31个土壤普查点（其中7个林地点）采样任务，这标志着昆明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已正式启动。在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指导下，昆明市监测中心各相关科室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概括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上的准备 
在现场监测室成立了土壤污染调查普查项目采样组，并对项目组成员做了相应分工，各项目组成员在坚持参加例行、外委监测工作的同时，利用空闲时间各负其职完成各自的准备工作。
二、技术上的准备 
1、根据《云南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体方案及技术规定》中对普查点采样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编制《昆明市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土壤样品采集与保存实施细则》。 
2、在1：5万地图上标注昆明市普查区域点位的位置，并完善《昆明市普查区域点位基本情况表》，如进行东经、北纬坐标的换算、在表中增加点位特征、地图编号等相关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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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PS导航、存点及航迹的使用：以往我们更多的是使用GPS的定位功能，在这部分的准备工作中涉及到存点、航迹编号的统一、导航功能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细节问题，特别是如何预防GPS电池电量不足可能造成航迹数据的丢失之类的细节问题。 
4、采样设备、器具的准备：如昆明市各县区1：5万地图的购买，布袋、分样板、冰盒、有机采样瓶等的购买，四分法分样器的订做等。 
5、在实际采样前，我们选择了两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各一个采样点进行了实地勘察和模拟采样工作，了解所需采样时间、采样难度等，便于实际采样工作计划的制定和采样设备、器具的购置考虑。对采样人员进行了现场培训。 
6、组织采样人员进行培训，以《昆明市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土壤样品采集与保存实施细则》为主要内容，采用幻灯片和实际采样点采样演练等多种形式强化采样人员对采样各环节的认识，规范统一采样人员的实际操作。
三、在质量保证措施上的考虑 
1、在点位调整上，除按照相关技术规定在普查区域采样记录表中记录，并要求辅以照片形式说明点位调整的原因。 
2、有机样品瓶的处理，参照《全国饮用水源地监测调查技术》的相关规定对采样瓶进行预处理，将洗涤晾干后的采样瓶在300℃状态下烘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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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采样涉及8种土壤类型的采样，因跨行业采样人员对土壤知识的了解有限，因此我们将涉及到的这8种土壤类型特征的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收录入《昆明市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土壤样品采集与保存实施细则》。
 4、设置样品、数据管理员（质监员），重点检查现场记录表的完整性、正确性，采集的样品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拷贝航迹和照片，并及时对照片编码（同样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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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为防止内标签对样品的污染，有机样品内标签放于瓶盖内并用铝泊（用于有机样品的密封）隔开，无机样品内标签用封口小塑料袋装好采完样后放入布袋中。
四、实际采样工作中经验与问题
 1、加强与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沟通联系，依靠当地政府解决实际问题：虽然采样点有精确的东经、北纬坐标，标注在1：5万地图上的采样点的大致位置也比较清楚，但与采样地县区环保局及采样点所在乡镇的有效沟通、协调必不可少。在实施采样前我们将采样点位路线计划传至寻甸县环保局，请熟悉路况的同行提出各采样小组点位分配优化组合的意见，并请寻甸县环保局协调采样点所在乡镇环保管理员配合采样工作，并争取到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以通知形式下发各乡镇人民政府配合采样工作。有了熟悉当地地形和风土人情的乡镇环保管理员的配合，能少走冤枉路、缩短寻找采样点的时间，并能避免因采样开挖可能和当地村民发生的纠纷。
 2、地图标志点位与实际差距：寻甸县31个土壤普查点，占全市186个普查点的16.7%，其中最近的采样点离县城2公里，最远的采样点离县城一百多公里。现场采样共分四个采样小组，每个采样小组平均每天完成2.5个采样点的工作。在寻找采样点时，因为GPS显示的是直线距离，所以大多数的采样点在几百米远处就需步行，步行时间最长的采样点虽然离乡村道路显示只有几公里，但有的采样点与乡村道路的往返时间确需4小时。
 3、点位调整问题：在本次采样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是这个季节恰逢播种季节和雨季，这使得点位调整在所难免，而且增加了采样的难度。对此，我们再次向各采样小组强调了点位调整的原则，并在遵循点位调整的原则上再做出了点位调整时东经、北纬都尽量不超过1′的具体规定。
作为云南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采样的试点单位，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表示将不断总结积累经验，优质、高效完成昆明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现场采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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